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	案件名称
	益阳市第四人民医院超医保药品目录限定支付范围用药、重复收费等问题案

	处罚决定书编号
	   益医保处字〔2023〕第005号

 
	执法对象
	益阳市第四人民医院

	处罚事由
	存在超医保药品目录限定支付范围用药、重复收费、超标准收费、串换项目收费等问题

	处罚依据
	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38条款

	处罚结果
	罚款人民币壹拾叁万捌仟零壹拾伍元柒角玖分（￥138015.79）

	执法单位名称
	益阳市医疗保障局

	处罚决定日期
	2023年12月29日

	其他信息
	无


